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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总结和下半年工作计划

2024年以来，庐山局聚焦“走在前、勇争先、善作为”目标要求，坚持把党纪学习教育同“转、提、抓”作风建设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紧密结合，以扎实工作作风、务实工作举措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，较好地完成了阶段性目标任务。
一、生态环境质量状况
2024年全市环境空气质量持续稳中向好，空气PM2.5浓度均值23.1微克/立方米，同比改善20.1%；空气优良率94.8%，上升0.1个百分点，两项指标在全省排名分别上升11位、14位。国省考断面水质实现“双改善、一稳固”，国考星子断面总磷平均浓度为0.045mg/L，同比改善11.4%;国考蚌湖断面总磷平均浓度为0.052mg/L,同比改善15.6%；省控沙湖山断面水质稳定在Ⅱ类，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%。土壤环境质量和辐射安全总体稳定。
二、重点工作开展情况
（一）强化党纪教育，涵养清风正气。一是推动党纪学习教育入脑入心。利用“三会一课”、主题党日等引导党员干部逐章逐条学《条例》，撰写党纪学习教育心得体会20余篇。召开党纪学习教育专题学习会6次，局党组书记讲授专题党课2次，组织开展“党纪党规印我心、以赛促学树标杆”知识问答活动，引导党员学纪、知纪、明纪、守纪。二是采取通报违纪违法典型案例、观看警示教育片等形式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，督促警醒全体党员心有所畏、行有所止，全局未发生“四风”问题及违纪违法问题被通报现象。三是聚焦省厅“转、提、抓”作风建设专项行动5个方面20个具体表现问题和“群腐”问题集中整治工作5个重点领域集中排查整治，形成问题清单，合计排查22个问题，其中15个完成整改，7个正在推进，以自查自纠为“小切口”推动干部队伍作风建设“大整治”。
（二）全面精准治污，提升环境质量。充分发挥环委办污染防治牵头揽总作用，办理环境违法案件4件，启动办结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3起，均全部完成鉴定评估和损害赔偿磋商，入选全省典型案例1个。大气环境方面，以降低PM2.5浓度为抓手，一是联合城管、住建、交通等部门开展专项行动，紧盯扬尘治理等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，加密在建工地、涉气企业、城市道路等巡查整治和主次干道、重点地段清扫、洒水频次，切实把降尘、保洁各项管控措施落实到位。二是建立露天秸秆禁烧管控奖惩机制，采取约谈、提醒等方式加大督办力度，出台《庐山市秸秆禁烧工作考核及奖罚办法》，建立市、乡、村、组四级网格化管理措施，火点数量下降明显。三是强化大气污染防治保障，投入227.7万元完成两个省控站点设备更新。水环境方面，持续把鄱阳湖总磷污染控制与削减列为污染防治攻坚战“头号工程”，总投资18亿元涵盖山上山下、城区景区园区，流域上下游和左右岸一体化系统治理工程取得实效，国省考断面水质显著改善。一是全力整治城区污水管网错接、漏接、混接、堵塞等问题，实施污水管网铺设、雨污分流改造全覆盖工程；城区生活污水处理厂扩容1万吨项目投入运行，城区污水实现应收尽收、应纳尽纳。二是推进入湖排口排查整治。按照“查、测、溯、治、管”原则，排查出全市43个入湖排污口，列入整治13个，已完成整改销号6个。三是强化汛期水环境安全隐患排查。累计下达督办函、提示函8个，督促相关企业、单位对排查问题进行及时整改；四是开展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专项排查行动，共排查污水治理点位353个，指导督促运行异常设施限期整改，运维费用已全部列入乡镇财政保障，确保处理设施发挥应有效益。五是推进水生态治理项目建设。今年谋划水生态治理项目5个，已入库3个，正在包装申报2个，蓼花池及蚌湖周边水生态修复治理项目正在实施，计划12月底如期竣工。土壤环境方面，巩固21个农村黑臭水体整治成效，开展水质监督性监测，严防返黑返臭。开展畜禽养殖业摸底排查、固危废行业管理帮扶专项行动，指导全市161户畜禽养殖业、108家修理厂（店）提升固危废规范化管理水平，帮助协调一家企业生产固废免费转运处置，为企业每年节省成本10余万元。积极推进“无废城市”建设，投资1.2亿元实施建筑垃圾回收及再生利用体系建设项目、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推广项目，山上山下、城乡环卫实现一体化服务外包。启动观音桥景区“无废景区”等三个“无废细胞”创建工作，预计8月底前全部完成。
（三）坚持问题导向，抓好问题整改。市督查整改办发挥统筹协调和牵头抓总作用，制定印发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曝光典型案例问题整改方案》等文件，下发督办函、提示函34件、组织人员现场核实督导35次、第三轮中央环保督察反馈信访件21件，已整改完成20件，1件正在按时序推进。历轮督察审计等问题共181个，其中限期整改的161个，已完成整改152个，3个正在整改，6个达到时序进度，长期坚持的20个问题正在时序推进，上半年共受理突出生态环境信访问题15个，全部解决并进行回访，2月份接到来自“12345”政府服务热线表扬信1件。
（四）推进能力建设，提高监管水平。围绕“队伍精干、装备精良”目标，制定执法及监测能力提升实施方案，已成功申请财政资金共计675.87万元，计划分年分步实施，具体为：拟定配备18项标准化执法设备和4项特色化装备，建设2个环境应急实训基地和1套应急指挥系统会议接入终端等设备装备计划，配备执法用车5辆，采购38项监测设备，目前已完成监测站实验室提升改造，18人全部通过监测上岗证考核，已顺利通过首次CMA资质认定现场评审，覆盖三大类22项资质共计123个合格项目数，环境监测质量管理体系有效运行。
（五）提升服务效能，助力发展提速。以推进审批提质增效和助企纾困等举措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措施落地，班子成员带队定期开展“四下基层、三服务”活动，“点对点”为企业发展疏通堵点，走访服务企业15家，征集问题11个，协调解决办结率100%。推进环评审批提质增效，2024年以来，落实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批4个，豁免环评6个，为服务企业融资、争取国债和项目资金等开辟绿色通道8个；完善园区环境质量监测数据库建设，今年已有6家入园企业享受环评监测数据共享红利，节约监测费用约3.6万元。
三、存在的问题和不足
一是工作成效还不稳固，大气臭氧污染防控专业技术及专业人才缺乏，国省考水质稳定改善难度较大；二是监测力量还较为薄弱，执法手段还较为单一；三是作风建设还时紧时松，相关规章制度还不够完善。四是业务宣传工作缺乏创新，中环报等主流媒体上稿篇数不够，政务信息报送质量不高，生态环境科普宣传工作创意和亮点不足。
四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一是持续推进作风建设。常态化开展“转、提、抓”作风建设专项行动、持续推进“群腐”问题整治，全方位展示全局作风建设新形象、新风貌。
二是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。强化扬尘管控，推动大气细颗粒物和臭氧协同治理以及污染物减排；深入推进鄱阳湖总磷污染控制与削减专项行动，加快入湖排口整治，强化农业面源污染监管；加快“无废细胞”创建，持续跟踪督导固危废排查整治和规范化管理。
三是强化督查问题整改落实。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通报典型案例和信访件整改工作，举一反三，全面排查类似问题，补齐短板、堵塞漏洞。
四是推进监管能力提升行动。按照省市监管能力提升三年行动方案要求，加快推进执法、监测、信息化能力建设。
五是持续加强美丽庐山建设。打造一批美丽河湖、美丽乡村、美丽庭院等“美丽细胞”；用好主流媒体、双微矩阵平台等宣传资源，创造性谋划一批生态环保宣传活动，发出美丽庐山建设最强音。

